	             國立政治大學約用人員薪級表     95.5.10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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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本表自95年5月1日起實施。

二、約用人員依其學歷核敘薪級，由最低
薪級起敘，並得依服務成績考核結果晉敘薪級。

三、約用人員如有相關工作經驗、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，得予提敘薪級，每滿一年予以晉敘一級至其最高薪級止。

四、在聘僱期間取得較高學歷者，得於取得畢業證書後之次月起，改以新學歷之最低薪級起敘，如原支薪級超過新學歷之最低薪級時，得銜敘原薪級。

五、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，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訂定，並隨其待遇調整而調整。本表現行折合率為每點117.6元。

六、約用人員如具有特殊知能，得專案簽報
增核專業加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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